
七 、 ⼄ ⽅ ⽆ 正 当 理 由 不 按 本 协 议 和 有 关 要 求 按 时 完 成 项 ⽬ 研 究 

任 务 并 办 理 结 项 事 宜 ， 或 有 确 凿 证 据 被 认 定 违 反 学 术 道 德 有 关 规 
定 的 ， 视 为 违 约 ， 甲 ⽅ 将 ⼦ 以 撒 项 ， 并 追 回 已 拨 经 费 。 
⼋ 、 本 协 议 ⾃ 甲 、 ⼄ 、 丙 三 ⽅ 代 表 签 字 之 ⽇ 起 ⽣ 效 ． 办 理 结 项 

⼿ 续 后 终 ⽌ 。 本 协 议 ⼀ 式 三 份 ， 甲 ⽅ 、 ⼄ ⽅ 、 丙 ⽅ 各 持 ⼀ 份 。 
九 、 本 协 议 书 条 ⽂ 的 解 释 权 归 重 庆 市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办 公 室 。 

合 料 学 物 
甲 ⽅ ： 重 庆 市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办 公 室 （ 然 章 为 

负 责 ⼈ ： 唐 旺 ⻁ 联 系 电 话 ： 6 7 7 3 2 2 9 5 

地 址 ： 重 庆 市 江 北 区 建 新 东 路 3 号 百 业 兴 ⼤ 厦 9 楼 
2 0 2 3 年 9 ⽉ 2 8 ⽇ 

⼄   ⽅ ： 《 乡 村 振 兴 视 域 下 渝 东 南 少 数 ⺠ 族 ⾳ 乐 ⽂ 化 保 护 与 发 展 研 
究 》 项 ⽬ 组 

负 交 ⼈ ： ⼦ ⼩ ⼦ 池 联 系 电 话 ： 1 3 5 9 x 6 6 0 1 0 3 

2 0 2 3 年 1 0 ⽉ 1 8 ⽇ 

丙   ⽅ ： 项 ⽬ 组 所 在 单 位 （ 科 研 管 理 發 和 要 筑 章 ） 
负 责 ⼈ ： 吴 ⽂ 

单 位 户 名 ： ⻓ 江 师 范 学 院 
开 户 ⾏ ： 中 国 农 业 银 ⾏ 股 价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涪 陵 城 ⾐ ⽀ ⾏ 
账 号 ： 31620101040009181 

2 0 2 3 年 1 0 ⽉ 1 8 ⽇ 




